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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通過決議 2 項： 

1.有鑑於近年更生人經更生保護會輔導就業率仍未及七成，且據調查結果顯示，透過更生保

護會謀職者比率甚低，法務部應加強輔導更生保護會落實辦理各項就業輔導與轉介服務，並向立

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，以期有效提升更生人就業率及協助其復歸社會。 

提案人：謝國樑  詹滿容 

連署人：呂學樟  尤美女 

2.按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業務宣導，應就以犯罪被害人保護直接相關業務為主，惟其相關經

費多數用於司法保護業務宣導未盡妥適，建請法務部督導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檢討及改善相關業

務宣傳分配比重，並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相關書面報告，以利相關業務持續推動。 

提案人：謝國樑  詹滿容 

連署人：呂學樟  尤美女 

四、以上二案，審查完竣，提報院會，院會討論前，須交由黨團協商；院會討論時，由呂召

集委員學樟出席說明。 

五、委員質詢時，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，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

員會。 

散會 

 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錯誤？（無）無錯誤，確定。 

進行討論事項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一、審查司法院函送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」案。 
二、審查委員李桐豪等 24 人擬具「仲裁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 
主席：報告委員會，首先說明本次會議 10 月 26 日（星期一）及 28 日（星期三）兩天為一次會，

審查司法院函送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」案及委員李桐豪等 24 人擬具「仲

裁法第四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本次會議採分別報告、綜合答詢、逐案處理方式，現在進行

提案說明及報告，首先請李委員桐豪說明提案旨趣。 

李委員桐豪：主席、各位列席官員、各位同仁。非常感謝主席在如此繁忙的公務之中，特別安排仲

裁法的修正，本席在此稍做說明。這一次的修正主要是針對外國仲裁判斷的承認與執行是否要根

據 1958 年聯合國「外國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公約」（簡稱「紐約公約」）的原則，因為民國

七十一年通過的仲裁法，對於外國仲裁判斷僅承認其執行力，對於仲裁本身的判決力並沒有做最

後的論斷，它所導致的結果是，第一，仲裁法第三十七條第一明文項定，我國之「仲裁判斷，於

當事人間，與法院之確定判決，有同一效力」，外國仲裁判斷部分與上述規定有違背的現象。第

二，在案例方面，104 年台上字第 33 號最高法院民事判決與 104 年台聲字第 259 號民事判例都

出現相關仲裁問題，因為未具有判決確定力，導致了後續的紛爭，這樣是完全違背仲裁本身的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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義。另一方面，我國對於外國的仲裁並沒有承認其判決力，只有承認執行力，除了剛才提到的紛

爭之外，現在我們已經發覺美國有判決是以我國非紐約公約的簽字國，而且我國也沒有遵循該公

約的規定為由，所以不執行我國的仲裁判斷，也就是說，我國的仲裁判斷，其他國家也開始不承

認了，目前這樣子的案例正在上訴中，基於我國是一個國際貿易的大國，跟很多國外的公司都有

進行貿易，在這樣的情況下，很可能會出現一些紛爭，這些紛爭的案子如果是發生在國外，會出

現什麼樣的情況呢？這一點我們必須非常注意，尤其是如果美國出現這樣的判例，將來各法院可

能會援例處理，導致我國的仲裁判斷處於不利的地位，這是本席這一次特別提出仲裁法第四十七

條條文修正案的主要原因，希望將第四十七條第二項加以修正，也希望大家能夠集智慧來解決這

個困擾。以上說明。 

主席：請司法院張副秘書長報告。 

張副秘書長瓊文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 

本人很榮幸代表司法院列席 貴委員會審查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 105 年度預算書」案

，就本院對於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（下稱基金會）之監督管理概況向各位報告，敬請各位委

員支持與指教。 

一、法律扶助法修正案業於 104 年 7 月 6 日施行 

法律扶助法自 93 年 6 月 20 日施行以來，已超過 10 年，經本院重新檢討現行法律扶助制度，

包括扶助對象及範圍、扶助律師來源、四金追討定位及基金會治理模式等，並參酌日本及英國等

法治先進國家之法律扶助制度及社會各界意見，擬具法律扶助法修正案，已於 104 年 6 月 15 日

經 貴院三讀通過，並於 104 年 7 月 1 日經總統令修正公布；除有關基金會組織之條文因須配合

董、監事任期於 105 年 3 月 23 日始施行外，大部分條文本院已自 104 年 7 月 6 日施行。 

新法主要的精神，在於擴大法律扶助對象、保障弱勢民眾權益；又為提升扶助品質，修正遴

選律師方式及酬金，並將律師評鑑制度法制化；同時也讓基金會有更多的自主空間與經費預算，

來推展法律扶助業務。 

二、本院依法律扶助法對基金會負監督管理責任 

依法律扶助法第 56 條至第 58 條及第 60 條規定，本院對於基金會擬定之年度工作計畫、經費

預算、工作報告、決算報告及財產清冊等，應加以審查監督。本院亦得命基金會就其業務、會計

及財產相關事項提出報告，並得派員檢查其業務、帳冊及其他文件，以監督並確保基金會之正常

運作及健全發展。本院配合法律扶助法新法之施行，已完成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監督管理

辦法」（下稱基金會監督管理辦法）之修正，此項工作其實已經進行好長一段時間了，也和基金

會有密切聯繫，將於近日發布，應能有助於對基金會基金之運用、法律扶助事件品質及年度重大

措施等事項為適當之監督管理。 

三、本院對於基金會之監督管理機制 

(一)監督管理委員會組織 

現行基金會監督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，本院設置基金會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監管會），監

管會設委員 9 人，除由本院院長指派副秘書長、相關廳處主管擔任外，得遴聘具有法學、會計或


